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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ST 赫美         公告编号：2019-127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9月9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15号）（以下简称“半年报

问询函”）。 

公司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现对《半年报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作出回复

如下： 

1、2019 年 8 月 2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代偿事项的公告》《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称，深圳赫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赫美智科”）和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小贷”）

作为你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6 年 1月至 2019 年 6月，向多个资金方推荐借款

人，并对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承担代偿责任，累计签署相关代偿协议金额为 59.30

亿元，已承担代偿责任 22.01 亿元。 

（1）请结合赫美智科与赫美小贷的业务模式，详细说明主要业务时点的会

计处理过程及依据，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方放款、借款人还款、借款逾期、预计

承担代偿责任、承担代偿责任、计提减值等时点，并说明你公司将代偿款项计

入其他应收款、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划分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回复：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的回复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125），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赫美智

科及赫美小贷向多个资金方推荐借款人，并对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承担代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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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审议程序的累计签署相关代偿协议金额为 48.80 亿元。 

一、 赫美智科与赫美小贷的业务模式 

赫美智科与赫美小贷的业务模式主要系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

构，在办事处或分支机构业务辐射的范围内，开展放贷及其相关的业务，赫美智

科、赫美小贷的具体业务模式及分工如下： 

赫美智科通过设立的办事处或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以获取借款人资源，将小额

信贷项目推介给合作的资金渠道方，并运用风险管理经验对借款人进行贷前风控

审核，推介成功后，对借款人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赫美小贷利用其资金实力以及在信贷业务管理方面的优势和经验，主营小额

贷款业务，同时对赫美智科推介给合作的资金渠道方的借款标的进行贷后管理服

务。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承担放贷业务的不同功能和角色，与资金渠道方合作，

提供全面的小额贷款服务。为了降低各资金渠道方的风控成本和运营成本，减少

相同标准、方法的重复贷前风控审核，资金渠道方对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已通过

贷前风控审核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根据与资金渠道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对其推介的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承担代偿责任及差额补充责任。 

二、 涉及主要业务时点的会计处理的说明 

1、 资金渠道方直接发放贷款给借款人时的会计处理 

赫美智科推介小额信贷项目至合作的资金渠道方，借款人与资金渠道方签订

《借款协议》生效后，由资金渠道方直接发放贷款给借款人的，未涉及到赫美智

科、赫美小贷的会计处理。 

2、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代收代扣本息时的会计处理 

当资金渠道方到期回收本息时，由赫美小贷对借款人进行代收代扣本息，且

收取服务费；尔后赫美小贷对该代收代扣的本息作为代收款支付给资金渠道方，

同时确认所收取的服务费作为服务收入。 

3、 贷款逾期时的会计处理 

对于发生逾期的小额贷款，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根据《服务协议》向借款人

按月应收取的服务费收入，借方计入“应收账款”，待实际收到借款人还款时冲

销。结合以前年度此类风险特征的预提收入的实际回收率，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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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一旦超过 90 天，则该笔小额贷款不确认服务费收入，且前期所计提的收入

及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一并冲销。 

4、 负有代偿责任时的会计处理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根据与资金渠道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如赫

美智科及赫美小贷所推介的借款人逾期还款，则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应承担代偿

责任及差额补充责任。在目前实际履行过程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情况，其会计

处理也有所区别，两种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已履行代偿责任的会计处理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该已代偿的逾期信贷资产将由原资金渠道方转移

给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且需要就该逾期信贷资产签订确权协议。因此将取得的

逾期信贷资产计入其他应收款，即： 

借：其他应收款 

   贷：银行存款 

计入其他应收款后，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对该其他应收款按五级分类计提坏

账准备。计提时具体分录如下：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坏账准备 

以上符合业务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未履行代偿义务的会计处理 

基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代偿责任，如果借款人违约，赫美智科、赫美小贷

很可能承担代偿责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企业应当以预期信用损

失为基础，对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同时，因对

外提供担保、诉讼事项、产品质量保证、亏损合同等或有事项形成的义务成为公

司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且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的计量时，公司将该项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据此，如果借款人违约，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很可能承担代偿责任，符合预计负债的定义，按照借款人借

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风险准备金，计入预计负债，具体分录如下：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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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符合业务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量化说明自赫美智科与赫美小贷纳入你公司合并范围以来，开展小

额贷款业务对你公司各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回复： 

201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联金所、联金微贷股权的议案》，以自有资金分别收购赫美智科、赫

美小贷 51%股权。深圳金融办于 2016 年 1月 5 日完成批准手续，公司确定以 2016

年 1 月 1日为购买日，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赫美智科和赫

美小贷纳入合并范围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1、 纳入合并范围后各报告期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报告期 单位  资产总额  资产权重  负债总额  负债权重 资产负债率 

2016 年 

赫美集团 474,571.68  285,993.89  60.26% 

赫美智科 33,900.84 7.14% 25,954.71 9.08% 76.56% 

赫美小贷 118,085.07 24.88% 97,063.50 33.94% 82.20% 

2017 年 

赫美集团 700,490.64  481,954.37  68.80% 

赫美智科 59,345.16 8.47% 39,598.22 8.22% 66.73% 

赫美小贷 136,593.49 19.50% 110,497.39 22.93% 80.90% 

2018 年 

赫美集团 433,903.62  429,093.75  98.89% 

赫美智科 65,448.90 15.08% 69,515.87 16.20% 106.21% 

赫美小贷 87,710.86 20.21% 113,447.67 26.44% 129.34% 

2019 年 1-6

月 

赫美集团 364,520.79  407,954.98  111.92% 

赫美智科 58,260.53 15.98% 98,269.11 24.09% 168.67% 

赫美小贷 85,095.61 23.34% 111,902.64 27.43% 131.50% 

说明：1、2016-2018 年赫美集团、赫美智科、赫美小贷的财务数据均取自经广东正中珠江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中的合并报表数 

2、2019 年 1-6 月赫美集团、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取自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 

3、2016-2019 年 1-6 月的资产、负债均未考虑抵销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之间的内部往来 

从上表可知，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在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各报告期的资产

负债率比赫美集团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高，主要系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属于类

金融行业、资本密集型公司且因行业特点承担代偿责任而确认负债的比重较大所

造成的。因此抬高了赫美集团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 

2、 纳入合并范围后各报告期经营成果如下（单位：万元）： 

报告期 单位  营业收入  
合并口径营

业收入占比 

 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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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赫美集团 212,670.86  13,924.24  

赫美智科 18,981.59 8.93% 1,089.77 7.83% 

赫美小贷 20,593.44 9.68% 1,988.03 14.28% 

2017 年 

赫美集团 241,038.79  14,399.05  

赫美智科 29,447.10 12.22% 6,018.41 41.80% 

赫美小贷 37,677.64 15.63% 2,588.01 17.97% 

2018 年 

赫美集团 191,759.69  -161,478.84  

赫美智科 27,151.18 14.16% -12,145.10 7.52% 

赫美小贷 19,882.57 10.37% -26,434.79 16.37% 

2019 年 1-6月 

赫美集团 49,399.19  -29,268.19  

赫美智科 5,395.96 10.92% -18,330.22 62.63% 

赫美小贷 1,313.21 2.66% -545.81 1.86% 

说明：1、2016-2018 年赫美集团、赫美智科、赫美小贷的财务数据均取自经广东正中珠江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中的合并报表数 

2、2019 年 1-6 月赫美集团、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取自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 

3、2016-2019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均未考虑抵销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之间的内部交易 

从上表可知，公司收购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后，积极开展小额贷款业务，扩

大了收购后至 2017 年的收入来源，大幅增加了公司的净利润，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 2018 年以来，受金融监管政策和 P2P“爆雷潮”的影响，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业务规模逐渐缩小，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占公司总营业收入

的比重也下降，同时，逾期贷款大幅增加，导致大额经营亏损，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较大消极影响。 

 

2、2019 年 8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

失的公告报告》称，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合计 5.67 亿元，占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5.10%。 

（1）报告期内，你公司类金融板块子公司的应收手续费及为借款人代付本

息形成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2.16 亿元。请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不同风险

次级贷款的划分依据，各分级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并量化说明坏账准备的具体

测算过程，计提金额是否充分、谨慎。 

回复： 

一、 分级确定依据 

公司参考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银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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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号）制定了其他应收款（代垫款）、发放贷款及垫款的五级分类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具体如下： 

风险级次 计提比例 

正常类贷款 1% 

关注类贷款 2% 

次级类贷款 25% 

可疑类贷款 50% 

损失类贷款 100% 

二、 各分级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代垫款）变动情况及计提充分性 

单位：万元 

账龄 
2018.12.31 2019.6.30 

坏账变动  
变动比

例 余额 坏账准备 余额 坏账准备 

正常类 3,052.92 30.53 2,023.57 20.24 -10.29 -33.70% 

关注类 6,740.99 134.82 1,218.42 24.37 -110.45 -81.92% 

次级类 5,399.62 1,349.91 1,239.47 309.87 -1,040.04 -77.05% 

可疑类 7,215.17 3,607.58 1,900.95 950.47 -2,657.11 -73.65% 

损失类 55,740.36 55,740.36 81,147.96 81,147.96 25,407.60 45.58% 

合计 78,149.06 60,863.20 87,530.37 82,452.91 21,589.71 35.47% 

从上表可知，虽然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在 2018 年调整经营策略，逐步减少

放贷规模，业务重心转移为催收，已通过批量诉讼等催收手段加强催收力度，但

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及可疑类的贷款收回比例不大，而是随着逾期天数的持

续增加，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及可疑类转到损失类，造成损失类的贷款增加，

计提大额坏账准备。与业务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对该坏账的计提具有充分性、谨

慎性。 

三、 其他应收款（代垫款）具体测算过程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9.6.30 

本期发生额 
计提基数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计提基数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正常 3,052.92 1.00% 30.53 2,023.57 1.00% 20.24 -10.29 

关注 6,740.99 2.00% 134.82 1,218.42 2.00% 24.37 -110.45 

次级 5,399.62 25.00% 1,349.91 1,239.47 25.00% 309.87 -1,040.04 

可疑 7,215.17 50.00% 3,607.58 1,900.95 50.00% 950.47 -2,657.11 

损失 55,740.36 100.00% 55,740.36 81,147.96 100.00% 81,147.96 25,407.60 

合计 78,149.06   60,863.20 87,530.37   82,452.91 21,589.71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风险准备金 2.55 亿元。请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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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不同风险次级的划分依据，并量化说明预计负债的具体测算过程，计提

金额是否充分、谨慎。 

回复：赫美智科、赫美小贷计提的风险准备金具体测算过程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9.6.30 

本期发生额 
计提基数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计提基数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正常 69,142.16 1% 691.42 17,405.89 1% 174.06 -517.36 

关注 27,337.16 2% 546.74 10,787.86 2% 215.75 -330.99 

次级 15,566.60 25% 3,891.65 10,283.71 25% 2,570.93 -1,320.72 

可疑 16,536.79 50% 8,268.40 12,678.50 50% 6,339.25 -1,929.15 

损失 19,109.57 100% 19,109.57 48,706.25 100% 48,706.25 29,596.68 

合计 147,692.28   32,507.78 99,862.21   58,006.24 25,498.46 

从上表可知，虽然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在 2018 年调整经营策略，逐步减少

放贷规模，业务重心转移为催收，已通过批量诉讼等催收手段加强催收力度，但

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及可疑类的贷款收回比例不大，而是随着逾期天数的持

续增加，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及可疑类转到损失类，造成损失类的贷款增加，

计提大额坏账准备。与业务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对该坏账的计提具有充分性、谨

慎性。 

 

（3）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75 亿元，请详细说明计提跌

价准备所涉及存货的主要类别、库龄期限等，计提金额是否充分、谨慎；计提

完成后是否还存在价值易于减损、更新周期较快或长期呆滞的存货，如有，请

列示其具体情况。 

回复： 

1、 公司按照会计估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存货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原则确认存货跌价准备。具体如下： 

（1）服装服饰类存货：当季存货，在其适销周期内，打折较少，不存在负

毛利的情况，不考虑该部分存货减值。对于过季的存货：①根据公司销售政策及

历史销售数据确定不同库龄存货的可售比例、销售折扣率；②根据公司报表估计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率；③按照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对于账面成本小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存货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8 

 

跌价准备。 

（2）其他存货结合公司最近成交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的影响等因素，分析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是否合理，并结合公司实际发生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率（（销售费用+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分析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率计算的合理性。 

2、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货类别及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6.30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4,359.63 1,327.11 3,032.52 

在产品 1,125.75 378.10 747.65 

库存商品 84,162.76 53,553.22 30,609.54 

委托加工物资 271.28 0 271.28 

合计 89,919.42 55,258.43 34,660.99 

3、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的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原材料 4,359.63  2,815.28  541.95  1,002.40  1,327.11  30.44% 

在产品 1,125.75  1,034.70  65.04  26.01  378.10  33.59% 

库存商品 84,162.76  7,312.95  15,639.33  61,210.48  53,553.22  63.63% 

其中：珠宝首饰 5,742.27  1,620.63  1,236.92  2,884.72  61.26  1.07% 

      服饰 75,585.76  3,877.09  13,608.78  58,099.89  52,831.02  69.90% 

      智能电表 2,823.12  1,815.23  793.63  214.26  660.94  23.41% 

      其他 11.61    11.61       

委托加工物资 271.28  271.28            

合计 89,919.42  11,434.21  16,246.32  62,238.89  55,258.43  61.45% 

从上表可知，本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涉及的存货主要为服饰类库存商

品。因为服装服饰板块的子公司 2018 年以来资金较为紧张，新货购买比例大幅

下降，以往采购的存货，又因销售不畅造成存货积压，造成公司库龄 1年以内服

饰占服饰类库存商品的比例仅为 5.13%，库龄超过 1年的服饰占服饰类库存商品

的比例高达 94.87%。库龄超过 1 年的服饰即为过季存货，根据公司历史信息存

在减值迹象，因此，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实施减值测试，对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的存货，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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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10.22 亿元，其中，逾期借款 7.07

亿元。请说明你公司针对大额短期借款逾期拟采取或已采取的应对措施，财务

情况是否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如是，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自 2018 年爆发债务违约以来，积极与各债权人进行沟通，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部分债权人同意展期，但仍然有 7.07 亿元短期借款债权人不同意

展期，处于逾期状态。 

目前，公司商业板块资金紧张，新货购买比例大幅下降，以往采购的存货又

因销售不畅造成存货积压，导致回流资金较难，目前仅能维持日常的开支。高端

制造板块因受资金紧张的影响，缺乏采购资金，基本无新订单，开工率较低。类

金融板块受金融监管政策和 P2P“爆雷潮”的影响及借款人恶意逾期，导致资金

紧张。 

综上所述，公司通过自身的经营来解决债务违约存在较大的困难，有较大财

务风险，但公司仍然拟采取或已采取以下措施以应对大额短期借款逾期： 

1、 以现有和即将回流的资金撬动解决土地查封 

公司尚有 4,000 万的股权投资款待转回，银行账面上还有近 5,000 万的被冻

结的资金，公司将根据现金的收支情况，做债务的延期和归还全盘方案，先撬动

土地资产的查封解决。多家金融机构表示只要公司能够继续按期支付利息，可同

意解查封续贷。 

2、 出售土地和房产，回流资金 

公司计划将土地房产（包括东方科技园房产以及惠州土地及厂房）进行折现，

以偿还借款，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恢复正常的资金流动性；与债权人逐一形成债

务解决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分期还款或续贷。 

3、 引入战略合作方对资产和债务打包进行处置 

公司已经接触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探讨对资产和债务打

包进行处置的方案。 

4、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对集团和子公司人员情况进行梳理，优化团队及工资结构，促进绩效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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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实施，奖惩明确，激发员工士气和动力；开源节流，缩减不必要的一切费

用开支。 

 

4、2019 年 6 月 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

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你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未完成业

绩承诺，原股东金红辉与金苏琴应向你公司现金补偿 1,367.34 万元。请说明截

至目前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原股东金红辉与金苏琴是否构成违约，以及你公

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根据《股权收购协议》，金红辉和金苏琴作为补偿义务人就欧祺亚实

现的盈利承诺期限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承诺欧祺亚于 2016 年

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 1,300 万元、1,500 万

元、1,750 万元。欧祺亚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营性

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345.13 万元、1,556.10 万元、422.81 万元，欧祺亚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均已完成业绩承诺。 

2018 年，欧祺亚受宏观经济及下游珠宝零售业疲软的影响，同时因其控股

股东赫美集团出现债务危机，导致其业绩严重下滑，不及预期，2018 年业未完

成业绩承诺。根据《股权收购协议》：若欧祺亚未完成年度业绩承诺，金红辉、

金苏琴应于欧祺亚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就标的公

司未实现的净利润差额部分加乘当年转让价款调整系数一次性对公司进行补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业绩补偿义务人正在尽快筹措资金用以完成业绩补偿款

项的支付，并持续与公司保持积极沟通及友好协商。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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